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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其他城建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临沧城缅宁大道和东片区市政道路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 

项目

性质 
改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临沧市临翔区水务局 

2011 年 11 月 17 日，临翔水复〔2011〕72 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1 年 9 月~2012 年 4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永德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云南璞宇水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临沧市强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云南世博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临沧绿临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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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及云南省

水利厅《云南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 号）

的相关规定，临沧城缅宁大道和东片区市政道路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项目办公室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临沧市临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案编制单位永德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队，监测单位云南璞宇水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临沧市强

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云南世博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临沧绿临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的代表共 10 人，会

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委托云南璞宇水保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

完成了该项目的《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2020 年 10 月临沧绿临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临沧城缅

宁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上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建设单位和各参建单位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

了自查初验。 

（一）项目概况 

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东侧，起点



3 

位于南信桥，止点位于松坡垭口，全长共 8.60km，走向与南汀河

基本一致。在道路沿线，共与十条东西向道路相交，交通较为便利。 

本项目为改建建设类项目，线路全长 8.60km，全部沿祥临路

道(国道 214 线)进行扩建，将原来的一级道路扩建为为城市Ⅰ级主干

道，设计车速 50km/h，设计年限 15 年，公路一级荷载标准。道路

红线宽度 64m。横断面形式：2×3.5 米(人行道)+2×3.5 米(非机动车

道)+2X(9+3)+3 米(绿化带)+2×11.5 米(车行道)=64 米。横坡布置方

式：机非混合车道 2%、人行道 2%。桥梁 5 座共 75m，涵洞 24 道，

交叉路 1110 处，交叉型式主要为十、Y 型二种，10 个公交车站台。 

项目由主体工程区和临时工程区两个一级分区，主体工程区包

括道路区和绿化区两个二级分区，临时工程区包括表土堆场一个二

级分区。工程占地总面积为 60.48hm²。其中，主体工程区占地

59.68hm
2（均为永久占地），临时工程区占地 0.80hm

2（为临时占地）。

项目建设总工期 8 个月，项目于 2011 年 9 月开始对项目区占地进

行场地平整，于 2012 年 4 月竣工。项目总投资 197377846.37 元，

其中土建投资 190071816.37 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1 年 5 月，建设单位委托了永德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编制

了《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2011

年 11 月 17 日临沧市临翔区水务局以“临翔水复〔2011〕72 号”对报

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9.03 公顷，

其中项目建设区 60.23 公顷，直接影响区为 8.80 公顷；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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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总投资 748.38 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工作。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委托云南璞宇水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时段内开展了 2 次现场工作，共设置

了监测点 5 个。监测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临沧城缅宁

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经监测单位查询施工期间

资料和现场测量得出，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1）道路区

浆砌石排水沟 1163 米；雨水管网：15022 米；污水管网：8200 米；

（2）剥离表土 2.63 万立方米，其中道路区剥离 1.15 万立方米，绿

化区剥离 1.48 万立方米；植物措施：（1）绿化区绿化 19.02 公顷，

其中灌、草种植面积为 59409.5 平方米（灌、草种类包括红叶石楠、

毛叶杜鹃、迎春柳、红花醡浆草、小叶女贞、满天星、红花继木、

美人蕉、一串红、石竹、矮牵牛、麦冬、葱兰、韭兰、假连翘），

乔木种植 3637 株（其中罗汉松 467 株、银杏 1138 株、天竺桂 2032

株）；（2）表土堆场区场地清理平整 0.8 公顷，其中土地复耕 0.25

公顷，撒播草籽 0.55 公顷。临时措施：（1）道路区无纺土工覆盖

55439 平方米，临时排水沟 1144 米；（2）绿化区临时排水沟 4095

米，临时沉砂池 4 口；（3）表土堆场区临时排水沟 782 米，砂土袋

临时拦挡 485 米，无纺土工覆盖 8000 平方米。 

经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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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方案拟定的目标值。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7 月建设单位委托临沧绿临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

《临沧城缅宁大道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通过查阅项

目施工、监测总结报告等资料，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60.48 公顷，其中项目建设

区 60.48 公顷，直接影响区为 0 公顷。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是防

治措施，实施了排水措施、“园林式”绿化及临时沉砂池等措施，

基本控制了项目区水土流失。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2969.13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中，

工程措施投资 820.42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2053.35 万元，临时措施

投资 56.69 万元，独立费用 25.71 万元，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2.96 万元。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要

求，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拟定目标值，项目区扰动

土地整治率为 99.9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90%，拦渣率为

98.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98，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0%，项目

区林草覆盖率为 32.78%。项目扰动区域经过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

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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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确定的防治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和治理

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

水土保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有效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开展了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要求下阶段需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1.加强绿化区植被的抚育管理工作，保证植被覆盖度； 

2.加强水土保持设施巡查及管护工作，保障长期有效发挥效

益； 




